最高人民法院自觉接受监督工作情况新闻发布稿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 于厚森

（2012年12月4日）

各位网友及媒体记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院的公众开放日活动。借此机会，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自觉接受监督工作的总体情况。

自觉接受监督是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的重要保障，是加强和改进工作，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完善接受监督机制，主动拓宽接受监督渠道，不断丰富接受监督内容，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除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人民法院工作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均派员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审议和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先后就刑事审判工作、民事执行工作、民事审判工作、基层建设工作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项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意见、建议的办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工作的规则》。在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工作科学发展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全国政协提案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问题，都部署给具体承办部门认真调查研究，切实做到及时办理，及时沟通，及时答复。同时，通过电话联系、召开座谈会、上门走访或邀请旁听等多种方式，加强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联系沟通。
为增强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对内地法院工作的了解，最高人民法院分别邀请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到内地法院视察和座谈，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赠阅《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法院工作通报》等刊物，以便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时全面了解法院工作情况。

二、不断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沟通联络工作

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联络工作，进一步拓宽接受监督渠道，提升监督效果。为确保此项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络工作规则》，建立了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同志联络工作定期会议制度，实现了高层互通，加强了机构协调，拓展了监督层面。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注重对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建议的研究、吸纳和反馈，近年来相继联合或配合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了“非正常信访的终结机制”、“水资源司法保护与环境公益诉讼”、“关于推动建立完善商会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等6项联合调研，调研课题紧密结合司法工作实际，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推动人民司法事业科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认真对待和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完善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建设，不断健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沟通机制，联合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还下发了《关于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进一步推进刑事审判工作的通知》，认真办理检察机关的工作建议，支持、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公正审理各类抗诉案件，及时检查和纠正案件审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办案程序合法，裁判实体公正。

四、建立和完善特约监督员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法院外部监督机制，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推动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底建立了特约监督员制度。特约监督员是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基层群众中聘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员。为保证特约监督员工作科学有序展开，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初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并于当年1月份聘请了第一届特约监督员60名。

为增强全院开展特约监督员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最高人民法院探索实行了“全院联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特约监督员工作模式，即在集中开展特约监督员工作的基础上，将特约监督员分散到全院各个审判业务部门和相关综合行政部门，由各部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与对应的特约监督员结对开展相关活动。这一做法既丰富了监督工作的形式和内容，又使各部门的工作性质与监督员自身职业特点得到有机结合，使特约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更具有针对性。

三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邀请特约监督员参加相关工作会议、旁听案件庭审听证、参加专项调研和视察活动、参与相关文件和司法解释制定工作等多种形式履职。期间，履行监督职责的监督员占特约监督员总数的95%，实际履职达到232人次。

五、开通民意沟通信箱及时听取和回复网民意见

加强民意沟通工作可以使人民法院及时、客观地了解和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同年开通了民意沟通信箱。

广大网友通过民意沟通信箱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涉及到审判、执行、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对网民所提意见建议高度重视，王胜俊院长多次在《网民意见建议分析报告》上批示，“这是送上门的调研”，要求精心梳理，认真研究，并转化为人民法院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决不能“一阅了之，让网民失望”。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每天由专人对网民邮件逐一阅读，并定期将网民意见按审判工作、执行工作、队伍建设、司法改革、司法行政五个栏目进行分类整理，转交有关业务部门认真办理，并将答复意见定期在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上公布，形成了网民意见分类整理、及时交办答复、统一网上反馈的工作机制。目前，民意沟通信箱已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同广大网友密切联系的桥梁，通过网络互动，拉近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有效促进了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

实践证明，自觉接受监督有效促进了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有力地维护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今后，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全面加强接受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创新工作形式，更加主动广泛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监督，不断推动人民法院工作健康发展，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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